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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函
地址：804202高雄市鼓山區捷興一街3號

聯絡人：翁慈韓

電話：(07)8057010分機7054

傳真：(07)8015472

電子信箱：008443@customs.gov.tw

受文者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高普機字第11110012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鑒於外籍移工在臺資訊較為封閉，為避免移工受國際包裹

詐騙手法之害，爰請貴署協助宣導進口貨物通關相關資

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日本關接獲多起外籍移工至本關臨櫃或以電話查詢國際

包裹進口事宜，惟內容似為目前盛行之國際包裹詐騙案

件，為避免移工受害，請貴署協助宣導。

二、民眾免輸入許可證僅可進口價值美金2萬元以下之貨物，若

超過，則須取得經濟部國貿局之輸出入許可證始可報關。

三、國際包裹進口方式大致可分為郵寄、快遞及一般進口，不

論何種方式，徵收稅款皆有海關開立之稅單為憑，且稅單

上均有報單號碼可供查詢，應詳予確認。

四、不同寄送方式的重點提醒：

(一)以郵局系統寄送：

１、如有進口稅款，係由郵局憑稅單代為徵收。

２、憑包裹追蹤號碼可至中華郵政官網查詢通關狀態及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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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稅款金額。

(二)以快遞寄送：

１、多由快遞公司配合之報關業者依稅單金額代墊或代收

稅款，收件人可能須另支付報關業者代墊手續費。

２、快遞寄件收據上大都有寄件編號及貨物查詢網址，若

是單據模糊不清、字體不一致、查詢網址字串複雜、

查詢網站排版陽春、快遞公司客服信箱為免費信箱(例

如Yahoo、Gmail、Hotmail)等情況，請務必提高警

覺，確認其真偽。

３、建議下載「EZway 易利委」實名認證app，外國人可以

居留證號碼註冊，開通後即能以手機掌握不涉輸入規

定且完稅價格未逾新臺幣5萬元之快遞包裹通關情

形。

(三)以一般進口方式寄送：須由收貨人持貨物運送提單、發

票等相關單據自行至海關辦理通關程序。

五、海關絕不會僅以電話、e-mail或Line等方式通知收貨人支

付稅款，也不會請收貨人以轉入私人帳戶、刷卡或比特幣

等方式支付稅款。

六、若有任何疑問，請勿貿然付款，可向收款方詢問包裹通關

號碼後電洽各地海關（基隆關：02-2420-2951；臺北關：

03-383-4265；臺中關：04-2656-5101；高雄關：07-561-

3251）。

正本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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